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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

行政法(二) 

課程大綱 

授課教師：李怡俐 

授課時間：週二早上 9點至 12點 

授課地點：N/A 

聯絡信箱：yili_lee@mx.nthu.edu.tw 

課程助教：N/A 

聯絡信箱：N/A 

2024年春 

I. 課程簡介 

行政法不僅是規範行政機關與一般人民之間權利義務的法規，也是落實憲法上人

權保障與實踐國家管制的重要法典。在我國從威權統治到民主轉型的變遷過程中，

行政法的發展體現了不同時期下的國家治理理念。本課程的授課目標，訓練修課

同學掌握行政法的基本概念、原則與相關制度，藉此能力處理眾多行政法的實務

問題。本課程依循行政法總論的一般體系，分別為行政法的基本法理原則、行政

組織法、行政作用法、行政救濟法等四大部分。本學期（下學期）之進度，在延

續上學期的學習內容前提下，主要教授內容是行政作用法和行政救濟法。 

在課程設計上，本課程每周設有單元主題，主要由授課老師講授該主題的基

本概念，部分週次搭配案例，讓同學分組進行課堂討論，將課堂所學運用在實際

案例中。本學期單元主題計有：行政處分、行政契約、事實行為、行政罰、行政

執行、行政救濟、國家責任。本課程的指定教材是林明鏘教授所撰寫的《行政法

講義》。此外，各週單元另有參考閱讀文獻，請同學們務必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。 

 

II. 課程評量 

建議未曾修習過行政法一課程的同學，勿修習行政法二。(行政法二的課程內容

比較吃重，未曾修習過行政法一的同學會很吃力。) 

本課程重視學生的課堂討論與參與。修課同學必須在每次上課前閱讀指定資料

與案例，並參與課程討論。 學期成績將以上課參與案例討論（10%）、期中考

（45%）、以及期末考（45%）綜合評量核算。  

 

III. 各週課程內容與教材  

*指定教材：  

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。 

參考教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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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庚、盛子龍（2017），《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》，台北：三民。 

*各周另有其他指定閱讀文獻  

 

第一週 (02/20) 

主題：【行政處分（一）】 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195-209。  

參考文獻： 

*翁岳生（2015），〈論行政處分之概念〉，收錄於氏著《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

家》，台北：三民，頁1-30。  

*張文貞（2013），〈從中科四期系列判決省思我國行政法院發展的困局與轉

機〉，《變遷中的東亞法院：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與功能》，頁57-

106。 

 

第二週 (02/27) 

主題：【行政處分（二）：多階段行政處分】  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210-240。  

參考文獻 

*李建良（2011），〈論多階段行政處分與多階段行政程序之區辨─兼評最高行

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603號判決〉，《中研院法學期刊》，9期，頁271-332。  

 

第三週 (03/05) 

主題：【行政處分（三）：多階段行政處分】 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210-240。  

參考文獻 

*李建良（2011），〈論多階段行政處分與多階段行政程序之區辨─兼評最高行

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603號判決〉，《中研院法學期刊》，9期，頁271-332。  

案例討論（1）： 

*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裁字第519號裁定（林內焚化爐案） 

案例討論（2）： 

*最高行政法院97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通過之判例要旨(91年判字第

2319號) 

 

第四週 (03/12) 

主題：【行政契約(一)】  

1. 行政契約之理論  

2. 行政契約之生命週期 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351-376。  

參考文獻： 

*葉俊榮（2009），〈從救濟管道到管制脈絡─論行政處分與行政契約的交錯與

併存爭議〉，收錄於王必芳主編《2008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》，頁1-3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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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江嘉琪（2007），〈行政契約：第一講--行政契約的概念〉，《月旦法學教

室》，期52，頁53-62。 

*江嘉琪（2007），〈行政契約：第二講--行政契約的類型〉，《月旦法學教

室》，期54，頁43-52。  

*江嘉琪（2007），〈行政契約：第三講--行政契約的合法要件〉，《月旦法學

教室》，期57，頁28-38。  

 

第五週 (03/19)  

主題：【行政契約(二)】  

1. 現行法制下的行政契約  

2. 委外與公私協力的法律議題 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351-376。   

參考文獻： 

*葉俊榮（2009），〈從救濟管道到管制脈絡─論行政處分與行政契約的交錯與

併存爭議〉，收錄於王必芳主編《2008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》，頁1-33。 

*江嘉琪（2007），〈行政契約：第四講--行政契約的瑕疵及其法律效果〉，

《月旦法學教室》，期61，頁32-44。  

*江嘉琪（2007），〈行政契約：第五講--行政契約法律關係的進展〉，《月旦

法學教室》，期63，頁30-42。 

 

第六週 (03/26)   

主題：【其他行政行為：討論各概念的分類、以及應踐行之行政程序(一)】  

1. 事實行為 

2. 行政計畫 

指定閱讀： 

*林明鏘 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437-440。 

*陳敏（2014），《行政法總論》，第八版，台北：自版，頁619-659。 

 

第七週 (04/02) 

主題：【其他行政行為：討論各概念的分類、以及應踐行之行政程序(二)】  

1. 行政指導 

2. 行政檢查  

指定閱讀： 

*林明鏘 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437-440。 

*陳敏（2014），《行政法總論》，第八版，台北：自版，頁619-659。 

 

第八週 (04/09)  

主題：【行政罰(一)】  

1. 行政罰的憲法建制原則 

2. 其與行政刑罰之區別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251-312。  

參考文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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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吳庚（2017），《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》，第15版，台北：三民，頁449-

500。 

*蔡宗珍（2011），〈建築法上義務人之類型與具體義務人之判定：行政法上行

為責任與狀態責任問題系絡的一個切面分析〉，《台大法學論叢》，40卷3期，

頁907-953。  

 

第九週 (04/16)   

期中考 

 

第十週 (04/23) 

主題：【行政罰(二)】  

現行規定之檢討。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251-312。  

參考文獻： 

*吳庚（2017），《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》，第15版，台北：三民，頁449-

500。 

*蔡宗珍（2011），〈建築法上義務人之類型與具體義務人之判定：行政法上行

為責任與狀態責任問題系絡的一個切面分析〉，《台大法學論叢》，40卷3期，

頁907-953。  

 

第十一週 (04/30) 

主題：【行政罰(三)】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251-312。  

參考文獻： 

*吳庚（2017），《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》，第15版，台北：三民，頁449-

500。 

*蔡宗珍（2011），〈建築法上義務人之類型與具體義務人之判定：行政法上行

為責任與狀態責任問題系絡的一個切面分析〉，《台大法學論叢》，40卷3期，

頁907-953。  

案例討論（3）： 

*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249號判決（富邦運彩案） 

 

第十二週 (05/07) 

主題：【行政執行】  

公法上作為或不作為義務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417-436。  

參考文獻： 

*吳庚（2017），《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》，第15版，台北：三民，頁501-

529。  

案例討論（4）： 

*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4號 

 

第十三週 (05/1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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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：【行政救濟(一): 訴願與訴願前置程序】  

指定閱讀： 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447-466。 

 

第十四週 (05/21) 

主題：【行政救濟(二): 行政訴訟】  

行政訴訟的各種類型 

指定閱讀：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473-497。 

 

第十五週 (05/28) 

主題：【行政救濟(三): 行政訴訟】  

各種行政訴訟類型的程序與效果 

指定閱讀：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473-497。 

案例討論（5）： 

*關廠工人案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574號判決） 

 

第十六週 (06/04) 

主題：【國家責任】  

1. 國家賠償的憲法建置原則 

2. 國家賠償的體系及解釋方法 

3. 國家賠償法要件的具體化 

4. 公法上的損失補償 

指定閱讀： 

*林明鏘（2022），《行政法講義》，台北：新學林，頁507-523。 

案例討論（6）： 

*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70號判決（中科四期案） 

 

第十七週 (06/11) 

停課一週（授課教師赴美參加國際會議） 

 

 

第十八週 (06/18) 

期末考 


